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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校園生活 

壹、獎學金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優秀研究生獎學金要點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潘陳粉女士獎學金設置辦法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標準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謝碧桃女士助學金」設置辦法 

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陳開女士獎學金」設置辦法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連三先生獎學金」設置要點 

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 

貳、學生交換 

一、作業篇 

(一) 赴外交換相關事宜說明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二、補助篇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赴外交換生補助 

(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鼓勵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 

(三)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鼓勵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施行細則 

參、其他生活篇 

一、申訴篇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及相關文件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二、公共空間使用與設備維護管理篇 

(一)公共空間使用與設備維護管理辦法 

(二)公共空間使用與設備維護管理施行細則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工所505研究室印表機列印管理辦法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節能環保守則 

(五)軟體借用辦法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VR虛擬實境設備登記及借用辦

法 

(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資訊安全注意事項（學生版） 

 



壹、獎學金 



壹、獎學金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優秀研究生獎學金要點（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標準（本所網頁）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潘陳粉女士獎學金設置辦法（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謝碧桃女士助學金」設置辦法（本所網頁） 

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陳開女士獎學金」設置辦法（本所網頁）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連三先生獎學金」設置要點（本所網頁） 

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本所網頁） 

 

 

https://assistance.sa.ntnu.edu.tw/scholarships-2-3/
https://sw.ntnu.edu.tw/Front/Student-Info/Student-Info-Sholarship/News.aspx?id=tKxmYBdZRyw=&Sn=24
https://www.ciss.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6%BD%98%E9%99%B3%E7%B2%89%E5%A5%B3%E5%A3%AB%E7%8D%8E%E5%AD%B8%E9%87%91%E8%A8%AD%E7%BD%AE%E8%BE%A6%E6%B3%95.pdf
https://sw.ntnu.edu.tw/Front/Template/News.aspx?id=zTq4pS6u2k8=&Sn=563
https://sw.ntnu.edu.tw/Front/Template/News.aspx?id=zTq4pS6u2k8=&Sn=564
https://sw.ntnu.edu.tw/Front/Student-Info/Student-Info-Sholarship/News.aspx?id=tKxmYBdZRyw=&Sn=91
https://sw.ntnu.edu.tw/Front/Template/News.aspx?id=zTq4pS6u2k8=&Sn=565


貳、學生交換 



貳、學生交換 

一、作業篇 

(一) 赴外交換相關事宜說明 

「交換學生」為在學期間，以本校學生身分（即完成師大註冊及繳交學費），至有學生交換

協定之姐妹校修習一學期或一學年的課程。交換學生毋須繳納姐妹校學費，課程結束後

，可獲得姐妹校所正式核發之成績單或修課證明。 

●​ 依簽約層級之不同，交換協定又可分為校、院、系（所）級交換生；查詢交換學校簽

約層級（或掃QR code）： 

　校級院系所級赴外交換名額列表 

●​ 相關資訊參考網站（包含申請資格、申請流程）： 

　赴外交換簡介 

 
●​ 目前本所學生前往交換之學校： 
1.​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校級交換） 
2.​ 挪威奧斯陸大學（校級交換） 
3.​ 北京師範大學（校級交換）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國際事務處） 

二、補助篇 

●​ 國際事務處之「交換生補助」專區；各獎學金規定細節與申請流程，一律以「學生

專區-獎助學金-本國學生」當期公告為準，請務必詳閱。 

●​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之「赴外進修補助」 

https://bds.oia.ntnu.edu.tw/bds/web/outgoing-quotalist
https://bds.oia.ntnu.edu.tw/bds/web/outgoing-info
https://bds.oia.ntnu.edu.tw/api/v1/pt/dl?f=/pt/news/2019072901/doc_%E4%BA%A4%E6%8F%9B%E7%94%9F%E7%94%84%E9%81%B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1080614.pdf
https://bds.oia.ntnu.edu.tw/bds/web/outgoing-scholarship
https://bds.oia.ntnu.edu.tw/bds/web/outgoing-subsidy
https://bds.oia.ntnu.edu.tw/bds/web/outgoing-subsidy
https://www.ciss.ntnu.edu.tw/index.php/internationalization/elementor-6457/


參、其他生活篇 



參、其他生活篇 

一、申訴篇 
●​ 學生事務處之「學生申訴」專區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及相關文件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二、公共空間使用與設備維護管理篇（本所網頁） 
(一)公共空間使用與設備維護管理辦法 

(二)公共空間使用與設備維護管理施行細則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工所505研究室印表機列印管理辦法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節能環保守則 

(五)軟體借用辦法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VR虛擬實境設備登記及借用辦法 

(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資訊安全注意事項（學生版）（資訊中心） 

 

https://www.sa.ntnu.edu.tw/student-appeal/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Regulations/Archive.aspx?id=YBFM%2BqDloDA=&page=1
https://www.itc.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8/09/UP03_security_notice_student.pdf


修課指南 



修課指南 

壹、學生學習指引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學習指引 

二、臺師大社工所碩士生學習規劃甘特圖 

貳、修業（包含課程） 

一、修業／休學規定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修業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本

所網頁） 

(二)休學辦理重要事項說明（教務處） 

二、課程篇 

(一)課程架構表（本所網頁） 

(二)校際選課（教務處） 

(三)教育學程（教務處師資培育課程組） 

三、表單篇 

(一)碩士論文進度規劃與修業相關規定檢核表（本所網頁） 

(二)學術活動參與表（本所網頁） 

(三)研究生必／選修學分確認表（本所網頁） 

(四)碩士班抵免補修科目申請表（本所網頁） 

 

https://sw.ntnu.edu.tw/Front/Courses/Courses-Structure/Page.aspx?id=IXkBZ6GdMlI=#:~:text=%E5%B7%A5%E4%BD%9C%E5%B0%88%E9%A1%8C%E7%AD%89)-,%E2%80%BB%E6%A0%B8%E5%BF%83%E8%83%BD%E5%8A%9B,-%E2%80%BB%20%E7%9F%A5%E8%AD%98%EF%BC%8F%E8%AA%8D%E7%9F%A5%EF%BC%88%E5%85%B7%E5%82%99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Regulations/Archive.aspx?id=YBFM%2BqDloDA=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Regulations/Archive.aspx?id=YBFM%2BqDloDA=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SD/Intermission&Withdrawal
https://sw.ntnu.edu.tw/Front/Courses/Courses-Structure/Page.aspx?id=IXkBZ6GdMlI=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
https://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_10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Others/Archive.aspx?id=PIYUYeXE6%2Bg=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Others/Archive.aspx?id=PIYUYeXE6%2Bg=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Exam/Archive.aspx?id=qz87FQbW6K0=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Others/Archive.aspx?id=PIYUYeXE6%2Bg=


學生學習指引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學習指引 

一年級上學期 

●​ 選課： 

1.​ 除必修課外，尚須選修本所社會工作方法課程至少二門。 

2.​ 建議在職生選課時，優先修習必修課【進階社會工作研究法】、【社會工作理論專

題】。 

3.​ 須於修習【進階社會工作研究法】課程期間，完成並通過學術倫理教育研習檢定

測驗，並將研習證明上傳至課程moodle平台，同時繳交研習證明電子檔乙份至所

辦公室。 

4.​ 畢業論文為量化研究時，須修畢【進階社會統計】；畢業論文為質性研究時，須修

畢【質性研究】。 

5.​ 非本科系學生，應加修大學部之【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人類行為與

社會環境】三門課程。​

如領有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證書者，則免修上述課程。 

6.​ 修習國社院所開設之全英語專業課程（社會統計），可被採認為本所必選修之「進

階社會統計」。 

●​ 修業相關注意事項： 

1.​ 在規定修業年限內，外語能力必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相同等級之各項英

語檢定考試），方可授予碩士學位。若未通過前項英文能力測驗標準者，每修業滿

一學年應繳交一張英檢中級初試考試（或相同等級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成績單

，若成績單於畢業前未拿到者得以到考證明證明之，若屬實本所仍同意授予碩士

學位。或修習至少一門「全英語授課」課程且取得學分者，得折抵外語能力畢業門

檻。​



入學前五年內若已通過本所所規定之英文能力測驗標準者，須於入學第一學期

繳交證明文件，若屬實則得以免除上述規定之要求。 

2.​ 學生入學之第一學期結束前，已累積全職社工經驗達2年以上，並具社工師考試

資格，且入本所就學前已完成一次社會工作實習者，得持相關證明（在職證明及

大學成績單）於實習申請前向本所申請以3學分本所選修課替代一次機構實習學

分，且須經所務會議同意。 

3.​ 本所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並應撰寫提要；報告題目及內容應以創新性、

問題解決、改進現狀等為主，相關規定由本所碩士論文分流實施辦法明訂。 

●​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1.​ 本所所共時間為每週一13:00～15:00，此時段將召開本所各類會議、舉辦實習說

明會、實習發表會、學術演講等，請預先空下此時段。 

2.​ 指導教授申請於本學期開始。 

3.​ 欲申請國際交換生，可於本學期開始準備；注意需通過語言測驗及修課成績達一

定標準之規定。 

4.​ 欲申請海外實習，可於本學期開始準備。 

 

一年級下學期 

●​ 實習申請： 

1.​ 暑期實習與期中實習開始申請。 

2.​ 學校發實習公文需10個工作天的作業時間，同學要留意機構的申請截止日。 

●​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1.​ 繳交碩士論文進度規劃與修業相關規定檢核表（本所網頁），且於畢業前每學年

度須繳交一次；未選定指導教授前，由導師簽名，已選定指導教授後，由指導教授

簽名。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Others/Archive.aspx?id=PIYUYeXE6%2Bg=


2.​ 繳交學術活動參與表（本所網頁），至少參加兩次校內外舉辦非課程性之學術活

動，並繳交研習證明，且於畢業前每學年度須繳交一次。 

二年級上學期 

●​ 計畫書口試申請：計畫書口試申請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二年級下學期 

●​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學位考試申請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1.​ 繳交碩士論文進度規劃與修業相關規定檢核表，且於畢業前每學年度須繳交一

次；未選定指導教授前，由導師簽名，已選定指導教授後，由指導教授簽名。 

2.​ 繳交學術活動參與表，至少參加兩次校內外舉辦非課程性之學術活動，並繳交研

習證明，且於畢業前每學年度須繳交一次。 

 

畢業前之在學期間，每學年度須繳交： 

●​ 碩士論文進度規劃與修業相關規定檢核表 

●​ 學術活動參與表 

畢業 

●​ 畢業離校：離校手續及相關注意事項。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Others/Archive.aspx?id=PIYUYeXE6%2Bg=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學習規劃甘特圖 



五、臺師大社工所碩士生學習規劃甘特圖（溫馨建議版） 

 

註： 

1.​ 根據本所學位考試規定，計畫書考試須於學位考試相隔4個月。 

2.​ 若要提計畫書考試，於考試前10天完成申請手續。 

3.​ 若要提學位考試，請參閱學校的行事曆，通常是在11月底、4月底前提出。 

4.​ 通常是在1月底、7月底前需要完成學位考試。 

5.​ 須通過外語能力檢定（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相同等級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請即早準備。若未通過前項英文能力測驗標準者，每

修業滿一學年應繳交一張英檢中級初試考試（或相同等級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成績單，若成績單於畢業前未拿到者得以到考證

明證明之。入學前五年內若已通過本所所規定之英文能力測驗標準者，須於入學第一學期繳交證明文件，若屬實則得以免除上述

規定之要求。若修習「全英語授課」課程，可折抵外語能力畢業門檻。 



實習指引 



實習指引 

 

壹、法規篇（本所網頁）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實習辦法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實習作業要點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海外實習辦法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海外實習辦法（英文版） 

貳、實施篇 

一、實習相關重要事項說明 

二、實習申請（本所網頁） 

(一)本所實習申請流程圖（兩次實習於不同單位者適用） 

(二)本所實習申請流程圖（兩次實習於同一單位、原機構實習者適用） 

(三)海外實習申請流程圖 

三、實習表單（本所網頁） 

(一)實習委員會同意實習申請書 

(二)兩次在同一機構實習申請書 

(三)兩次在同一機構實習同意書 

(四)原機構實習計畫審查表 

(五)兩次在同一機構實習計畫審查表 

(六)計畫書封面（範例） 

(七)申請以選修取代機構實習申請書 

四、實習評量（本所網頁） 

(一)實習成果報告繳交說明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社會工作實習評量表（學生版）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Intership/Internship-Guide-Form/Archive.aspx?id=5i4x3lQ%2FrME=&lang=zh-tw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Intership/Intership-Form-Download/Archive.aspx?id=ys4vqR4EXuI=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Internship/Archive.aspx?id=QQsqZbGU90E=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Intership/Internship-Evaluation/Archive.aspx?id=dY%2BOiS8A3u0=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社會工作實習評量表（機構版）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社會工作實習評量表（英文版） 

參、補助篇：海外實習補助申請來源 

肆、問答篇：實習申請與問答 

伍、資料參考篇（本所網頁） 

一、社會工作實習人身安全：安全的意識、態度與技巧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海外實習指引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Intership/Internship-Reference/Archive.aspx?id=c%2BTGA7QJYa4=


實習相關重要事項說明 



一、實習相關重要事項說明 
●​ 實習說明會 

1.​ 每年11月底或12月初之所共時間舉辦實習說明會，說明暑期及期中實習申請流

程。 

2.​ 由班代協助統計出席人數，回報所辦處理後續事宜。 

3.​ 未能出席者，須向所辦辦理請假手續。 

●​ 實習發表會 

1.​ 每學年舉辦海外實習發表會、暑期實習發表會、期中實習發表會各1場。 

2.​ 辦理時間為每學期所共時間，請同學事先空下所共時間。 

3.​ 未能出席者，須向所辦辦理請假手續。 

4.​ 實習發表會發表人由學校督導老師帶領學生，共同討論推薦。 

5.​ 實習發表會發表原則：海外建議以機構介紹為主；暑期發表以多元化為主，讓學

生了解不同的領域與機構；期中實習朝向介紹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6.​ 除發表人外，建議未發表者也能一同列席參與，讓學弟妹有機會能詢問不同領域

的實習經驗。 

7.​ 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壁報發表，發表海報格式及張貼地點由所辦另行通知。 

 

●​ 實習重要規定 

1.​ 暑期實習時數：實習時數至少240小時。不得少於六週，如因實習之特殊需要，實

習時數分配得經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 

2.​ 期中實習時數：實習時數至少200小時，但若拉長週數超過學校上課週數，視個別

實習督導老師同意與否。 



 

3.​ 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

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兩年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

經驗。 

4.​ 學校督導：確認後會再寫信告知 

5.​ 實習學生須繳交意外險證明，證明文件可為下列其中一項：(1)學校平安險繳費證

明、(2)自行加保之商業保險證明、(3)機構加保證明。 

 

●​ 實習學分計算 

○​ 暑期：碩二上學期（碩一升碩二的暑假實習） 

○​ 期中：碩二下學期（碩二上學期實習） 

 

●​ 實習相關庶務 

1.​ 預定時程可依申請同學個別需要做適度調整，但請預留發文工作時間10天，以利

行政流程。 

2.​ 非本科生同學，如於實習申請過程有任何困難，可主動積極與所辦公室及實習學

校督導聯繫，所辦公室也將提供名單予實習學校督導。 

3.​ 本所提供歷屆學長姐實習計畫書範本供參：108學年度以前以紙本為主（放置於

SW505研究室）；108學年度以後以電子檔為主，本所將提供雲端連結。 

4.​ 學校督導老師分配會在所有學生提出實習申請後統一公佈。 

5.​ 實習相關行政庶務可與所辦行政專員或工讀生（

sw.dpt@ntnu.edu.tw/02-77495531）聯絡。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MjM6Dav0E6Cm478oXae4wKjdQwCfQ9i


 

 



實習成果報告繳交說明 



(一)實習成果報告繳交說明 

●​  繳交實習簡易心得（格式如下），並提供實習照片（1-4張）。 

學生心得報告（每位實習生至少300字，不超過500字） 

學生姓名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期程   

心得報告需包含下列要素： 

一、    實習機構／部門簡介 

二、    實習職務或工作內容 

三、    實習收穫 

四、    請用一句話概括說明實習的心得 

實習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相片說明   

實習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相片說明   

       
 

  



●​ 繳交成果報告： 

將1.實習計畫書、2.實習專題、3.實習總心得合併成一個pdf檔寄給所辦，並請先移除個人
履歷、日（週）誌、團體紀錄等資料，以保護個人及個案隱私。 

 
 



海外實習補助申請來源 



海外實習補助申請來源 
 

補助來源 申請時間 補助金額 

教育部學海築夢 

  

每年二月底前 每人補助額度，至少應包括1張國際來回

經濟艙機票款，並以1次為限，另得包括

生活費。 

教育部​

新南向學海築夢 

每年二月底前 每人補助額度，至少應包括1張國際來回

經濟艙機票款，並以1次為限，另得包括

生活費。 

國社院​

強化學生國際​

移動力補助要點 

於出國日期8週前​

採隨到隨審 

依合作交流計畫內容、赴外地區、學生人

數、經費預算之實際情形，本院得視當年

度經費彈性處理。學生補助金額上限：歐、

美、紐、澳地區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2萬

元，亞洲地區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

元。 

(一)個人申請：每位學生補助金額標準同

上。 

(二)團體申請（院系所名義）：每案以新臺

幣10萬元為上限，每位學生補助金額標準

同上。 



社工所​

特色發展獎助學金 

每學期一次 A.於亞洲地區發表 、實習，每案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10,000元為上限。 

B.於美洲或紐澳地區發表、實習，每案補

助金額以新臺幣18,000元為上限。 

C.於歐洲或非洲地區發表、實習，每案補

助金額以新臺幣25,000元為上限。 

游陳開女士獎學金 每學年第二學期 申請當年度，若有參與國際交流活動者，

獎助1名，獎助金額為新臺幣2萬元整。 

游連三先生獎學金 每學年第二學期 申請當年度，若有參與國際交流活動者，

獎助1名，獎助金額為新臺幣2萬元整。 

 



實習申請與問答 



 

實習申請與問答 

           ​  撰寫者：陳杏容 教授 

Ｑ1：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實習？ 

先釐清自己喜歡哪個社會工作領域，或是不喜歡哪個社會工作領域，縮小領域之後

再來選擇機構。建議申請實習之前，提早跟同學、學長姐、學校老師約時間討論一下

，並且翻閱學長姐過往實習資料，相信這樣能協助你找到較適合的實習領域與機構。 

Ｑ2：我想申請Ａ也想去Ｂ實習 

針對這種狀況，以下策略可以先試看看： 

●​ 策略一：一次安排在期中實習，一次安排在暑假實習。 

●​ 策略二：評估這兩個機構實習的得與失。得與失的標準因人而異，需要先釐清

才能評分。 

●​ 策略三：假設這兩個選擇各有利弊，且你無法量化計算他們的優點與缺點，假

想一下沒有申請哪一家，心中的遺憾感會比較深，若有則代表你的情感上更

想去那一家，那就先試試看吧。 

Ｑ3：實習前提早要做好哪些準備？ 

實習過程抱持開放的心胸、積極主動學習，方能精進自己的知識與技能。實習前需要

配備基礎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能，特定領域或實習機構可能會有特定修課的要

求，需要事先了解與準備。若以直接服務為主的實習場域，完成直接服務方法課程

（個案、團體、社區相關課程）應能配備同學具備基本的知識與技能來因應實習內容

的要求；社會工作的間接工作方法（研究、政策、方案設計相關課程）則是進入間接服

務場域實習的基礎知能。此外，為了熟悉實習服務對象的特性與常見議題，建議提早

修習相關領域的課。例如進入兒少、婦女或老人機構實習，申請者應該要修過兒少、

婦女或老人相關課程。醫療相關領域，包括一般醫療、精神醫療或廣義的心理衛生領

域，通常會明文要求實習申請者需要先修過醫療、心理衛生領域的特定課程。 



此外，在職生的實習，建議提早了解工作單位對於實習的相關規定，決定是否留在原

機構或單位實習，並先確認自己是否已經對實習的服務對象或是議題有基本的認

識。如無，建議提早選修相關課程或是諮詢機構相關人員提前預備實習。若是採同機

構（單位）實習，目標是拓展或深化原有服務業務，建議先回顧自己的工作經驗，設定

學習目標，包括要能具體說明，透過實習希望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性、不同的學習與成

長。考量每個人都有盲點，建議提早跟機構（單位）內的同事、督導或甚至主管交流意

見，並跟學校督導溝通取得共識，獲得適當的支持。 

Ｑ4：我的同學跟我申請同一個機構（單位），這樣可以嗎？ 

一般機構實習是開放給全台灣符合資格的社會工作系所學生申請，除非機構明文規

定，一個系所只能有一名學生申請，本所並不會限制同學的申請機會。另一方面，同

學需要知道同一機構（或單位）若提供一位以上的實習生機會，常見（並非絕對）的現

象之一是機構機會分配給來自不同系所的學生，以增加多元學習機會。建議先釐清

機構當年度釋放出的實習名額，去該機構實習對自己學習的意義與幫助是什麼？有

無其他類似的機會？也建議跟申請同一個機構（單位）的同學共同討論一起申請的利

弊影響，再決定是否要調整。 

Ｑ5：我申請失敗了，為什麼我沒有被選上？ 

實習申請與決定結果主要反應同學與機構相互評估適切度，作為申請者基於多種考

量，同學有權先決定要申請哪些機構不申請哪些機構，同樣地機構有它的考量希望

挑選適合的實習生。沒有申請成功的原因很多，常見因素是機構實習內容、取向、帶

領實習生的資源等跟同學目前的狀況並不契合。再來就是申請者眾多，機構有歷史

因素、公平分配、督導能力與能量等考量，所以即使你很優秀，還是有可能沒有被選

上。 

沒有順利申請到機構，挫折、難過或甚至出現其他的情緒都是正常的反應，可以試著

做有助自己紓壓的活動或休息，避免過度猜測原因、放大挫折導致更深的情緒困擾。

另一方面，心平氣和後若覺得自己可能有不足之處，建議找有經驗的朋友或是老師

討論，看看自己實習申請與面試過程哪些地方需要多加強，即使這些找出來的原因，

不見得就是機構沒有錄取你的主因，這個過程可以做為未來實習申請或甚至工作面

試的準備。 



Ｑ6：實習規劃與內容跟我預期落差太大 

建議跟機構督導約時間討論，了解落差發生的原因，並協調雙方可以接受的內容。也

建議讓學校督導老師了解你的狀況，並主動讓老師知道你可能需要的支持與協助。

例如你不知道如何跟督導討論，也可以先跟學校老師討論，並且透過角色扮演練習

如何跟督導討論。 

Q7：若我想申請海外實習，我應該要注意什麼？ 

Covid-19 疫情流行之前，每年幾乎都會有學生進行海外實習，本所也會提供校內外
海外實習獎學金相關資訊給同學參考，一般的海外實習申請與注意事項請參考「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海外實習指引」。針對香港實習申請，楊淨淯同學
與陳杏容老師有製作「香港實習手冊」，內容有申請流程、實習制度介紹、多元文化議
題、生活注意事項等，可提供學生參考。此手冊資料將放於雲端參考資料夾中。因為
防疫考量，臺灣現階段並不鼓勵海外實習，若尚未開放之前，有個別特殊需求者，建
議先跟所辦反應，本所會依據當時防疫政策、學生學習需求，進一步討論可行性與申
請流程。 

Ｑ8：實習當中有性騷擾、歧視等議題發生在我身上 

當有性騷擾與歧視的疑慮時，第一時間請先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並盡早讓機構與

學校督導知道。若機構與學校督導未即時回應你的需求，請不用忍耐，盡早讓所辦、

實習召集人或所長知道。相關申訴流程及法規，可以參考下面的資訊。 

性騷擾防治 

●​ 申訴流程 

學生遭受疑似性騷擾之行為時，請向所辦、實習督導、實習召集人或所長反映

，相關人員應於知悉後，24小時內通報本校性平會，並由性平會依據個別情況

，啟動相關流程及提供協助（通報後是否啟動調查，以當事人決定為主）。 

●​ 本校申訴管道 

 

相關法規 

(一)  「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性工法）。 

https://genderequity.ntnu.edu.tw/proces_03.php


(二)  「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 

(三)  「性騷擾防治法」。 

不同情況下所適用之法規 

加害人身分 適用法規 說明 

學生 性別工作平

等法及性別

平等教育法 

依教育部104年5月22日臺教學(三)字第1040065754

號函之說明： 

1. ​ 實習生間於實習期間發生疑似性騷擾事件時

，因雙方身分均為學生，有性工法及性平法

之適用。鑒於上開兩法令之立法目的、規範

對象及處理機制均有不同，爰實習生向實習

單位申訴時，實習單位應依性工法採取立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實習生向學校申請

調查（原文列申訴，惟依性平法之用詞應為申

請調查）時，則由學校依性平法之規定調查

處理，以維實習生權益。 

2. ​ 惟為免同一事件之事實認定歧異、調查資源

浪費之情形，實習生向學校提出申請調查時

，學校除依性平法進行調查處理外，並應依

性工法施行細則第4條之1第1項規定「實習生

所屬學校知悉其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所

屬學校應督促實習之單位採取立即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施，並應提供實習生必要協助。」

，亦即學校進行調查時，應通知實習單位配

合共同調查，俾利實習單位善盡雇主防治職

場性騷擾之義務。 

3. ​ 實習生如向地方勞工行政主管機關申訴時，

依性工法施行細則第4條之1第2項規定，得請



求教育主管機關及所屬學校共同調查俾利調

查結果之統一。 

實習機構督

導 

性別工作平

等法 

若為實習場所負責指導（執行教學或教育實習）學生

之人員，則係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第9條所稱之教師，請依性平法之規定調查處

理。 

機構社工或

服務對象 

性別工作平

等法或性騷

擾防治法 

  

  

 

 

  

  

 



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 
 
壹、流程篇 

一、學位論文計畫口試申請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二、學位考試申請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三、離校手續及相關注意事項 

貳、辦法篇（本所網頁）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研究生學位論文計畫口試實施辦法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修業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分流實施辦法 

參、表單篇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暨「論文

指導同意書」（本所網頁）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論文計畫口試申請書（本所網頁）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專業實務報告（本所網頁）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變更指導教授申請書（本所網頁） 

肆、研究倫理篇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倫理與誠信教育實施要點（教務處） 

二、臺灣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協會【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 

伍、論文排版格式指引（本所網頁）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Regulations/Archive.aspx?id=YBFM%2BqDloDA=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Exam/Archive.aspx?id=qz87FQbW6K0=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8%A1%93%E5%80%AB%E7%90%86%E8%88%87%E8%AA%A0%E4%BF%A1%E6%95%99%E8%82%B2%E5%AF%A6%E6%96%BD%E8%A6%81%E9%BB%9E%EF%BC%88106-10-11%E9%80%9A%E9%81%8E%EF%BC%89NTNU-Academic-Ethics-and-Integrity-Education-Implementation-Guidelines-38989349
https://www.tasw.org.tw/tw/product/29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Exam/Archive.aspx?id=qz87FQbW6K0=


學位論文計畫口試申請 



一、學位論文計畫口試申請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流程 內容 備註 

申

請

程

序 

準備申請

學位論文

計畫口試 

1.​ 考試資格：須修業滿一學

期，且修畢【進階社會工

作研究法】及【社會工作

理論專題】，才能提出計

畫書口試申請。 

2.​ 申請期程：以學期間為佳

，並須於確定口試日前

10個工作日完成申請手

續。 

3.​ 學位論文計畫口試通過4

個月後，才能舉行學位

論文考試（以口試日作為

計算基準點）。 

  

決定口試

委員 

1.​ 由指導教授與學生討論

口試委員名單，並由學

生自行邀請口試委員，

確認考試日期。 

2.​ 口試委員資格請參考「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學位授

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

法」第九條。 

※其他需要詢問之資訊： 

1.​ 口試委員方便收件的地址

，以利寄送論文紙本。 

2.​ 是否需要停車？以利申請

停車證。 

3.​ 若為首次擔任本所口試委

員，請提醒委員提供身分

證字號以及存摺影本（口試

當天或事前提供皆可）。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4%BD%8D%E6%8E%88%E4%BA%88%E6%9A%A8%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8%BE%A6%E6%B3%95%EF%BC%88111-01-03%E5%82%99%E6%9F%A5%EF%BC%89NTNU-Degree-Conferral-and-Graduate-Degree-Exam-Regulations-2572311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4%BD%8D%E6%8E%88%E4%BA%88%E6%9A%A8%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8%BE%A6%E6%B3%95%EF%BC%88111-01-03%E5%82%99%E6%9F%A5%EF%BC%89NTNU-Degree-Conferral-and-Graduate-Degree-Exam-Regulations-2572311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4%BD%8D%E6%8E%88%E4%BA%88%E6%9A%A8%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8%BE%A6%E6%B3%95%EF%BC%88111-01-03%E5%82%99%E6%9F%A5%EF%BC%89NTNU-Degree-Conferral-and-Graduate-Degree-Exam-Regulations-2572311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4%BD%8D%E6%8E%88%E4%BA%88%E6%9A%A8%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8%BE%A6%E6%B3%95%EF%BC%88111-01-03%E5%82%99%E6%9F%A5%EF%BC%89NTNU-Degree-Conferral-and-Graduate-Degree-Exam-Regulations-2572311


提出申請 ★需繳交資料 

下列檔案都可以電子檔繳交，

惟須先請指導教授與所長電子

簽署。 

1.​ 考試委員申請書 

2.​ 口試申請書 

3.​ 歷年成績單 

4.​ 論文初稿 

5.​ 必／選修學分確認表 

6.​ 請告知口試委員是否需

要停車證（毋須詢問車牌

號碼）；以及是否開放旁

聽？ 

1.​ 申請資料請自行下載（本所

網頁），並採電子簽署，以

減少紙張、提升效率。 

2.​ 初稿請寄至：

 sw@deps.ntnu.edu.tw

3.​ 申請時請向所辦確認考試

教室。 

4.​ 需於口試舉行日前10個工

作日完成申請手續。 

寄發論文

通知信 

所辦將於口試舉行日至少1週前

，寄發論文通知信（紙本），並附

上本所交通資訊。 

  

寄發論文

紙本 

建議於口試舉行日前2週寄出論

文紙本，以利口委有足夠時間

進行閱讀。 

請務必與口委確認是否收到論

文。 

  

準

備

工

作 

公告考試

資訊 

公告於本所網站並張貼海報，

請學生確認資訊是否有誤繕或

遺漏。 

所辦將同時製作考試所需文件。 

  

確認或借

用器材、

物品 

1.​ 請先確認考試場地之設

備，若有借用需求，請先

至所辦登記。 

2.​ 所辦可借用設備、物品：

筆電、簡報筆、水壺、馬

建議口試時可準備錄音筆（或手機

錄音），以供未來論文修正參考。 

mailto:sw@deps.ntnu.edu.tw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克杯、小盤子，其他物品

請自行準備。 

茶水、餐

點 

水果、便當可視情況自行決定

是否訂購。茶水自備（費用皆自

付） 

1.​ 餐點如不確定老師習慣，

可以請教同一考試委員之

學長姐。 

2.​ 建議餐點茶水可事先訂購

，口試當天提前請同學幫

忙取餐，可降低口試的慌

亂程度。 

尋找紀錄

以及邀請

同學 

1.​ 請自覓紀錄人員1位（非

本所學生亦可）。 

2.​ 請至少邀請2位以上的同

學或朋友參與（不包含紀

錄） 

所辦事先提供口試紀錄表電子檔

，以便打字紀錄。口試後提供經指

導教授（電子）簽署檔案，以供留

存。 

再次提醒

口委 

口試前請再次提醒口委有關計

畫口試之時間及地點 

若有需要者，請再次提醒提供身

分證字號以及存摺影本。 

當

天

工

作 

領取考試

文件 

口試開始前30分鐘，請紀錄者

至所辦領取考試文件。（若考試

時間為非上班時間，請於所辦

辦公時間先行領取資料） 

1.​ 建議當天提前1小時到學校

準備，並著合宜服裝。 

2.​ 紀錄者之協助項目： 

(1)至所辦領取考試所需文件

夾。 

(2)將考試公告張貼於考試教室

門口。 

(3)請口試委員簽署印領清冊。

（若有需要，請向口試委員拿取

存摺影本。） 



(4)紀錄口試過程中委員所提之

修正建議。 

(5)若有需要，提供停車證予口

試委員。 

繳回考試

文件 

計畫口試結束後，請將考試文

件、借用設備、物品繳回所辦。 

  

整理現場 計畫口試結束後，請清理並恢

復場地。 
  

 
 



學位考試申請 



二、學位考試申請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流程 內容 備註 

申

請

程

序 

準備申請

學位論文

口試 

1.​ 考試資格： 

(1)須修畢規定的32學分（亦可

於修滿32學分的同一學期提出

申請）。 

(2)學位論文計畫口試通過4個
月後，才能舉行學位論文考試

（以口試日作為計算基準點）。 

2.​ 申請期程：每年4月底或11
月底前，且於口試舉行日

前10個工作日完成申請手

續。 

  



提出申請 ★學位考試需繳交資料： 

下列檔案都可以電子檔繳交，惟

須先請指導教授與所長電子簽

署。 

1.​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系統

版） 

2.​ 考試申請書（系統版） 

3.​ 歷年成績單 

4.​ 必/選修學分確認表 

5.​ 英文符合畢業條件證明 

6.​ 通過學術倫理研習課程之

證明 

7.​ 論文初稿 

8.​ 線上剽竊系統之論文原創

性報告 

9.​ 請告知口試委員是否需要

停車證（毋須詢問車牌號

碼）；以及是否開放旁聽？ 

1.​ 所有資料請於申請截止日

前繳交，逾期將不受理考

試相關事宜。 
2.​ 申請時，可暫訂口試日期

，但最晚須於口試舉行日

前10個工作日回覆所辦確

定考試日期，以利進行後

續流程。 
3.​ 學位考試繳交資料說明： 

(1)申請資料請自行下載（本所網

頁） 

(2)資料1、2：至學位考試申請系

統下載 

(3)資料5：通過者，繳交通過之

成績單；未通過者，需繳交成績

單份數依據學生修業年限計算，

如：修讀3年者，繳交3張。 

(4)資料6：初稿須包含所有章節

，且每一節皆需有內容。 

(5)資料7：請先向所辦申請帳號

，並將檢測結果提供指導教授審

閱，需繳交報告下載方式請參考

「turnitin下載範例」、「列印範

例」。 

寄發論文

通知信 
所辦將於口試舉行日至少1週前

，寄發論文通知信（紙本），並附

上本所交通資訊。 

  

寄發論文

紙本 
建議於口試舉行日前2週寄出論

文紙本，以利口委有足夠時間進

行閱讀 

請務必與口委確認是否收到論

文。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https://sw.ntnu.edu.tw/Front/Download/Download-Student/Download-Student-Proposal/Archive.aspx?id=6%2B4QH847hQ8=


準

備

工

作 

公告考試

資訊 
公告於本所網站並張貼海報，請

學生確認資訊是否有誤繕或遺

漏。 

1.​ 所辦將同時製作考試所需

文件。 
2.​ 若同學於申請至考試期間

有修改論文題目（中英文）

，請務必告知所辦，以利

修訂。 

確認或借

用器材、

物品 

1.​ 請先確認考試場地之設備

，若有借用需求，請先至

所辦登記。 
2.​ 所辦可借用設備、物品：

筆電、簡報筆、水壺、馬克

杯、小盤子，其他物品請

自行準備。 

建議口試時可準備錄音筆（或手

機錄音），以供未來論文修正參

考 

茶水、餐

點 
水果、便當可視情況自行決定是

否訂購。茶水自備（費用皆自付） 
1.​ 餐點如不確定老師習慣，

可以請問同一考試委員之

學長姐。 
2.​ 建議餐點茶水可事先訂購

，口試當天提前請同學幫

忙取餐，可降低口試的慌

亂程度。 

尋找紀錄

以及邀請

同學 

1.​ 請自覓記錄人員1位（非本

所學生亦可）。 
2.​ 請至少邀請2位以上的同

學或朋友參與（不包含紀

錄） 

所辦事先提供口試紀錄表電子檔

，以便打字紀錄。口試後提供經

指導教授（電子）簽署檔案，以供

留存。 

再次提醒

口委 
口試前請再次提醒口委有關計畫

口試之時間及地點 
  



當

天

工

作 

領取考試

文件 
口試開始前30分鐘，請紀錄者至

所辦領取考試文件（若考試時間

為非上班時間，請於所辦辦公時

間先行領取資料）。 

1.​ 建議當天提前1小時到學

校準備，並著合宜服裝。 
2.​ 紀錄者之協助項目： 

(1)至所辦領取考試所需文件

夾。 

(2)將考試公告張貼於考試教

室門口。 

(3)請口試委員簽署印領清冊。

（若有需要，請向口試委員拿

取存摺影本。） 

(4)紀錄口試過程中委員所提

之修正建議。 

(5)若有需要，提供停車證予口

試委員。 

繳回考試

文件 
1.​ 計畫口試結束後，請將考

試文件、借用設備、物品

繳回所辦。 

所辦會於考試後上傳成績，並發

一封信告知考試結果，以及後續

事宜。 

整理現場 學位口試結束後，請清理並恢復

現場 
  

論

文

定

稿 

修改論文 依據口試委員建議，修訂論文。   

定稿 1.​ 依據論文通過方式，完成

論文定稿。論文通過方式

分成： 

(1)「指導教授審閱後通

過」 

(2)「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

審閱後通過」 

請依據通過方式完成論文

的修改，並將審閱核可後

的論文再次進行 Turnitin 

  



檢測，檢測結果經指導教

授核可後，才算完成論文

定稿。 

2.​ 論文修改完畢，並經所辦

完成確認作業後，會先提

供「碩士論文通過簽名表」

電子檔，亦可至所辦領取

正本。 
3.​ 展開離校手續 

 
 



離校手續 



三、離校手續及相關注意事項 

流程 內容 備註 

送

印

論

文 

上傳圖書

館審核 
論文完成定稿後，可將論文上傳圖書

館審核，審核通過後，可下載授權

書。（圖書館需要至少3個工作天進行

審核） 

上傳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請參考圖書館學位論文服務

平台。 

送印論文 ★送印論文所需文件 

1.​ 碩士論文通過簽名表 
2.​ 圖書館授權書 
3.​ Turnitin 檢測結果 

請將上述3份文件一併放入論文中送

印。 

  

  

https://etds.lib.ntnu.edu.tw/help/aboutedit/
https://etds.lib.ntnu.edu.tw/help/aboutedit/


跑離校 1.​ 登入【畢業生服務資訊入口

網】辦理線上離校作業。 
2.​ 確認完成離校待辦事項： 

(1)至系所辦理相關程序： 

​繳回505、安全門鑰匙 
​繳交紙本論文1本 
​清還所上圖書，或其他尚缺文

件（英文成績單、學術活動參

與證明等） 

(2)歸還學位服 

(3)還清圖書與繳清罰款 

(4)繳交圖書館核發之電子郵件通

知、紙本論文（共計2冊）及論文電

子檔案上網授權書：需延後公開者

，另依相關程序辦理。 

(5)繳清學雜費學分費等相關事項 

(6)完成課程意見調查 

(7)完成校友資料填寫 

(8)僑、外籍生填寫國際學生資料庫 

3.​ 攜帶學生證領取學位證書 

離校手續注意事項，請參考

學校每學期公告之「研究生畢

業離校注意事項」。 

  

 
 

https://ap.itc.ntnu.edu.tw/GraStd/
https://ap.itc.ntnu.edu.tw/GraStd/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raduate02/postgraduate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raduate02/post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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